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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學員參閱  

生效日期： 2018 年 8 月 31 日  

殘疾人士院舍保健員護理技巧增修  II 證書  (兼讀制 ) 

Certificate in Upgraded Caring Skills for Health Workers in 

Residential Care Home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II (Part-time) 
 

課程對象：  有意於殘疾人士院舍工作的註冊保健員  

課程目標：  讓學員掌握在殘疾人士院舍任職保健員所需的健康護理知識及起

居照顧的專業技能。如學員成功修畢「殘疾人士院舍保健員護理

技巧增修  I  證書  (兼讀制 )」及「殘疾人士院舍保健員護理技巧

增修  I I  證書  (兼讀制 )」課程，可向社會福利署申請註冊為殘疾

人士院舍保健員。  

入讀資格：  ⚫  非現職殘疾人士院舍而根據《安老院規例》註冊的保健員；及  

⚫  已成功修畢僱員再培訓局的「殘疾人士院舍保健員護理技巧增

修  I  證書  (兼讀制 )」課程 * 

*有關課程的開課日期必須為 2018 年 8 月 31 日或之後  

 

註：  

‐  「殘疾人士院舍保健員護理技巧增修  I  證書  (兼讀制 )」及

「殘疾人士院舍保健員護理技巧增修  I I  證書  (兼讀制 )」課程

已獲社會福利署（社署）認可，學員成功修畢兩個課程後，可

憑本局證書根據《殘疾人士院舍規例》向社署申請註冊為殘疾

人士院舍保健員，以便於殘疾人士院舍任職保健員職位。根據

社署的要求，學員必須於 12個月內完成上述兩個課程，方符合

註冊成為殘疾人士院舍保健員的要求。  

‐  報讀人士須符合社會福利署制定「保健員訓練課程」的最低入

讀要求，即必須完成中五全科課程或具同等／以上學歷。  

時數：  57小時  

教學方法：  課堂教授、示範、參觀及實習  

畢業要求：  學員必須達到下列畢業要求，方獲頒畢業證書：  

( i )  學員的課堂總出席率須達 90%或以上；及於殘疾人士院舍參

觀和實習的出席率須達 100%；   

( i i )  必須於持續評估（包括院舍實習及實務試）考獲及格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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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及  

( i i i)  必須於期末筆試考獲及格分數（ 60%）  

 

訓練內容：  

單元  內容  時數  

（一）康復的基本概念  1 .  殘疾的類別及其特性  

2 .  殘疾、缺損及智障的概念  

3  

（二）技能訓練  1 .  殘疾人士的心理衞生  

2 .  認識精神病  

3 .  精神科緊急事故及危機處理  

4 .  殘疾人士的行為問題及處理方法  

5 .  日常生活活動及照顧  

6 .  溝通技巧及方法  

7 .  急救學  

8 .  殘疾人士院舍常見的意外及處理方法  

9 .  運動及復康用具的使用  

10.  營養及飲食  

9  

（三）參觀及實習   殘疾人士院舍參觀及實習  44 

（四）課程評核  期末筆試  1  

 合計：  57 

 

評估：  

1.  持續評估  (50%)：包括院舍實習及課堂實習試  

2.  期末考試  (50%)：筆試  

（每位學員有一次實務試及期末筆試的補考機會）  

 

 

【本課程大綱的內容或須因應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就課程進行評審時

所提出的意見、相關法例的修訂、相關牌照或行業認證要求的轉變等情況而作

出修訂。課程大綱以僱員再培訓局最新公佈的版本為準。】  

 


